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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滨区应急管理局
关于2025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的
请  示

湖滨区人民政府：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的通知》（安监总政法〔2017〕150号）规定，结合应急管理职责和我区安全生产工作实际，编制了2025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现予呈报，请批复。

湖滨区应急管理局
                             2025年 3 月7日
湖滨区应急管理局
2025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为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提高安全生产执法效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管理规定》(国家应急管理部第9号令)《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的通知》(安监总政法〔2017〕150号)以及《应急管理部关于严格规范安全生产执法行为的通知》（应急〔2025〕11号） 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制定2025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一、工作目标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区委、区政府和上级应急管理部门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部署，围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以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为主线，突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深入开展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依法查处企业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推动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二、主要任务
（一）落实年度监督检查任务。坚持问题导向，突出检查重点，对纳入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和“双随机一公开”检查计划的生产经营单位，采用“执法+专家”、联合执法等形式，深入开展全链条穿透式精准执法。对检查发现的问题，依法依规处理，并督促企业按要求完成整改，落实闭环管理，年度内实现对纳入计划的生产经营单位监督检查率达到100%，问题隐患整改复查率达到100%，违法行为依法查处率达到100%。
（二）强化“互联网+执法”系统应用。严格落实应急管理部关于“互联网+执法”系统应用工作要求，加强系统应用学习，推动执法检查全过程上线入网，及时同步上传，办结归档执法检查信息，确保线上线下执法数据统一，系统覆盖率和线上执法办案率达到100%。
（三）抓好年度执法案例报送。把执法案例报送纳入年度执法工作重点，定期开展案例报送督促检查，确保全区执法案例报送率和合格率全部达到100%。
三、执法安排
结合全区和我局执法力量实际，与市局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积极对接，确定2025年度监督检查生产经营单位 104 家，其中重点监督检查生产经营单位 85 家（非煤矿山企业2家、危险化学品企业56家、工贸企业27家）；一般生产经营单位 19 家,结合日常检查和专项整治行动进行。
四、执法力量
我局机关行政在编人员8人，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在编人员7人，合计执法人员15人。按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关于“纳入计算行政执法人员数量的比例―—县级安全监管部门不得低于在册人数的80%”的规定，全局实际纳入计算的执法人员为15×80%≈12人。
五、工作要求
（一）严密组织实施。各相关股室要高度重视，合理安排检查时间和执法人员，严格按照计划开展监督检查。承担检查任务的执法人员要加强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学习，提高发现问题的能力，高标准完成年度监督检查任务。
（二）突出检查重点。要综合分析研判被检查企业生产经营规模、工艺流程和安全生产状况，聚焦企业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和重要设施设备，突出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职、重大隐患整治、特种作业管理等重点检查事项，开展针对性执法检查，切实提高执法检查效能。
（三）规范执法行为。要坚持依法执法，深入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认真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严格按照执法检查程序开展工作。开展执法事先告知，将普法融入执法全过程，推进服务型执法，强化行政指导，推动企业问题隐患排查整改见实效。
六、其他事项
本监督检查计划经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年度监督检查计划进行部分调整或者变更的，应当及时制定有关文件，存档备查。
未列入检查对象的生产经营单位，其安全监督检查工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各乡、街道、园区发展服务中心负责。

附件：
湖滨区应急管理局2025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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